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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論永續
的基本門檻



ESG是什麼?
• 2004年：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（UN Global Compact）與瑞士政府及主要金

融機構合作，發表《Who Cares Wins》報告，首次正式提出ESG概念，強調
環境、社會及公司治理對企業長期價值的重要性。

• 2006年：聯合國推出責任投資原則（PRI,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
Investment），進一步推動ESG投資。

• 2015年：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（SDGs）發布，與ESG概念相輔相成，企業開始
將ESG目標納入營運策略。

• 2020年後：ESG成為全球投資標準，許多國際金融機構和企業開始將ESG納入
評估和決策標準，影響資本市場發展。



ESG是什麼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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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續是什麼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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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十大Index: GRI, SASB, TNFD, IFRS, SDGs, HKEX, 
UNGP, UNGC, WEF IBC, SCGs



仲裁的優勢
不用比光來得快想要回到過去，但要比地球自轉迅速以求預見未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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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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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東的能源仲裁
以古為鏡，可以知興替，以銅為鏡，可以正衣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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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引言：中東能源地位

47.6%
石油儲量佔比

40.9%
天然氣儲量佔比

34%
石油產量佔比

45%
石油出口佔比

沙特為中東第一、世界第二大油氣儲量國，其後依序為伊朗（世界第四）、伊拉克（世

界第五）、科威特（世界第七）及阿聯酋（世界第八）。預計全球能源需求到2040年將

增加25%，中東地區能源需求到2035年將增長50%。



可再生能源的崛起

傳統能源仍居主導

碳基能源規模龐大，短期內對能源的需求仍會大幅增長，是推動中東經

濟發展的主要因素。

太陽能快速發展

中東已開始關注可再生能源開發，太陽能近年發展尤為迅速。阿聯酋現擁

有世界上最大的太陽能發電廠——努爾· 阿布扎比（Noor Abu Dhabi）

發電廠，標誌著中東能源轉型的重要里程碑。

中東能源的性質和範圍正在擴大，這將對能源項目爭議的性質和範圍產生

重要影響。



二、能源的所有與管理

中東大多數國家明確規定，油氣資源屬於國家及其人民所有。

伊拉克

憲法第111條明確規定石油和天然氣屬伊拉克人民所有，但聯邦政府

與庫爾德地區政府（KRG）就開採權歸屬存在爭議，已引發多起仲裁

。

卡塔爾

2007年第3號法律規定自然資源為國家公共財產，由卡塔爾石油公司

統一管理上、中、下游活動。

阿聯酋

憲法規定各酋長國分別擁有其境內自然資源，阿布扎比國家石油公司

（ADNOC）代表阿布扎比政府管理油氣資源。

沙特

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為世界最大石油和天然氣公司，管理沙特原油和天

然氣的上、中、下游行業，並與國際公司廣泛合作。



上游合同結構類型

各國合同條款差異顯著，但均含有某種形式的爭議解決條款，仲裁是最常見的選擇。



三、爭議解決：仲裁的主導地位

19%
ICC能源案件佔比

2017年能源類爭議佔國際

商會仲裁院案件總量的19%

，為第二大行業

24%
LCIA能源案件佔比

2017年能源和資源類爭議

佔倫敦國際仲裁院案件總

量的24%

41%
ICSID能源案件佔比

2018年解決投資爭端國際

中心案件總量的41%與能源

行業有關

85%
仲裁增長預期

85%的受訪者相信國際仲裁

在能源行業的使用將來會

進一步增加



（一）仲裁本地化趨勢

埃及模式

特許權合同範本要求爭議在埃及法院解決，或根據開羅地區國際商事仲裁

中心（CRCICA）規則解決，仲裁地默認為開羅，明顯偏離傳統國際仲裁

機構。

約旦模式

產品分成合同範本雖援引ICC仲裁規則，但要求仲裁必須在安曼進行，適

用約旦仲裁法，約旦法院享有監督管辖權。

本地化趨勢的動因

隨著國家石油公司和政府對仲裁越來越了解，對爭議解決越來越自信，

仲裁本地化趨勢將在中東能源仲裁中持續發展。

這種本地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：

• 交易的性質與規模

• 當事人的相對議價能力

• 所在國的仲裁友好程度



（二）立法改革：阿聯酋與卡塔爾

阿聯酋《聯邦仲裁法》（2018）

以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《示範法》為藍本，

明確臨時措施規定，簡化裁決執行程序。同年廢

除《刑法典》第257條，消除仲裁員面臨刑事指

控的風險，大幅提升迪拜仲裁吸引力。

卡塔爾《仲裁法》（2017）

同樣以聯合國《示範法》為藍本，革新過時舊法

，明確臨時措施立場，授權仲裁庭發布保全財產

和證據的臨時命令，並要求法院執行臨時措施。

伊拉克加入《紐約公約》意向（2018）

伊拉克宣布有意加入《紐約公約》，此舉將有助

於推動伊拉克成為仲裁友好司法區域，重視仲裁

裁決的執行，並可能增加與伊拉克相關的能源仲

裁案件。



機構完善：自由區與仲裁中心

DIFC-LCIA

迪拜國際金融中心與倫敦國際仲裁院的合資企業，以普通法為基礎，

2016年更新仲裁規則，默認仲裁地為DIFC。

阿布扎比全球市場仲裁中心

2018年10月設立，配備最先進庭審室，可承接最大、最複雜的仲裁案

件，ICC亦在阿布扎比設有代表辦公室。

沙特商事仲裁中心（SCCA）

2016年正式成立，兩年內受理案件標的額已超過3.75億沙特里亞爾，

當事人來自法、英、美、德等國。

伊朗與巴林

德黑蘭地區仲裁中心（2018年）及巴林爭議解決中心（2017年）均更

新仲裁規則，積極推動機構現代化。

當事人若希望仲裁條款與中東地區有所聯繫，又對當地法院存有疑慮，可選擇DIFC-LCIA規則或將仲裁地設於DIFC或阿布扎比全球市場。



（三）第三方資助的引進

背景與趨勢

過去，第三方資助（TPF）在中東地區的仲裁或訴訟中鮮為人知。但近來全球對

第三方資助的關注增加、中東仲裁利用率上升、國際仲裁費用不斷攀升，正推動

中東能源仲裁採用第三方資助。

重要進展

• DIFC已就第三方資助作出規定（2017年第2號實踐指令）

• Omni Bridgeway公司於2018年11月在DIFC開設首家辦公室

• 阿布扎比全球市場於同月發布第三方資助公共咨詢意見

推動因素

• 全球第三方資助趨勢

• 中東仲裁利用率增加

• 仲裁友好司法區域發展

• 國際仲裁費用持續上漲



四、未來爭議領域：政治因素

當前政治環境將影響中東能源仲裁的基礎與形式。

卡塔爾封鎖危機（2017年起）

沙特、阿聯酋、埃及、巴林與卡塔爾暫停政治往來，導致貨物受限及卡塔爾退出

石油輸出國組織，可能引發能源相關仲裁。

也門與敘利亞戰爭

持續動盪給能源行業帶來問題。例如，印度三家公司已就也門石油和礦產部的不

可抗力聲明，成功在ICC提起仲裁程序。

伊拉克庫爾德爭議

伊拉克已在ICC提起仲裁，針對土耳其及其國有管道運營商BOTAS主張逾2.5億美

元損害賠償，理由之一是BOTAS未經授權直接從庫爾德地區政府購油。



未來爭議領域：制裁因素

美國對伊朗重新制裁的範圍

• 禁止購買伊朗石油及石油產品

• 禁止與伊朗中央銀行進行資金交易

• 禁止在伊朗能源相關行業投資或交易

• 對航運業採取禁止措施

對能源仲裁的影響

制裁干擾了能源行業，但因提前通知及對8個國家或地區給予臨時豁免，

負面影響有所降低。預計相關仲裁影響低於無預警制裁的情況。

歐盟就美國制裁措施制定的阻斷法可能進一步使爭議複雜化。正在進行的

涉及伊朗的能源仲裁，也可能因制裁影響當事方的支付能力。



未來爭議領域：基礎設施發展

服務中東油氣生產水平需要大量基礎設施，涉及電廠、海上平台、鑽探裝置、液化氣站

、油氣管道、冶煉廠及運輸船隻等。

跨境管道的複雜性

當基礎設施穿越不同國家時，需要相關國家的參與和同意，工程複雜性大幅增加

，極易引發爭議。

典型案例

2018年，卡塔爾石油公司Barzan天然氣項目就現代重工集團安裝的石油管道問題

，在ICC提起仲裁程序。

可再生能源基礎設施

隨著中東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項目，與可再生能源相關的基礎設施類仲裁在不遠

的將來也可能大量出現。



結論：仲裁本地化的持續推進

能源爭端依然核心
當事方角色轉變

仲裁本地化增長

中東與能源的緊密聯繫在可預見的將來仍將持續。能源爭議的根本特點基本不變，但當事方特點正在發生變化——政府日益自信，國家石油公司組織日趨複雜，成為能源行業的積極

參與者。政府對國際合作更加開放，但希望更多爭議能在本地區透過本地仲裁機構解決。



核心要點總結

能源儲量決定爭議規模

中東近半的全球油氣儲量是能源仲裁頻發的根本原因，仲裁是解決能源爭

議的首選方式。

立法改革提升吸引力

阿聯酋、卡塔爾等國以聯合國《示範法》為藍本推進立法現代化，消除仲

裁障礙，增強區域仲裁競爭力。

機構建設持續完善

DIFC-LCIA、阿布扎比全球市場仲裁中心、沙特商事仲裁中心等機構快速發

展，為本地化仲裁提供硬件支撐。

新興領域帶來新挑戰

政治動盪、制裁措施、基礎設施建設及可再生能源發展，將持續推動中東

能源仲裁案件的增長與多元化。

本文作者：托馬斯· R. 斯奈德（Al Tamimi律師事務所仲裁小組主任）等 譯者：朱偉東（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教授）



西班牙再生能源電能躉購
爭議仲裁

土木，造橋鋪路，構築未來，造友誼的橋、鋪通往成功的錄、構築
更具韌性的未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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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與核心議題

研究背景

規制穩定性是國際投資人決策的關鍵因素。規制嗣後變更導致預期利益

落空，地主國是否應賠償投資人？

研究方法

以西班牙再生能源躉購電價（FIT）爭議仲裁案件為例，探討投資規制變

更所導致廠商損失的責任歸屬。

三大核心結論

• 地主國具有變更法律的權能，不受投資生命週期限制

• 地主國應遵守誠信原則

• 規制變更應符合比例原則



再生能源躉購電價制度概述

固定躉購電價（Fixed FIT）

政府於一定期間依固定費率收購，提

供投資人穩定收益，屬最常見類型。

電價差額補貼（FIP）

政府先定收購電價，業者市場標售後

，就得標價與市價之差額由政府補貼

，可再分三種次類型。

再生能源配比義務（RPS）

政府強制規範電業應使用再生能源比例，超標部分透過競標方式銷售，屬數量管理

制度。



圖表資料

FIT 與 FIP 電價機制示意

圖一：Fixed FIT 及無設定售電價格上下限之 FIPFixed FIT固定為7.82；市場電價與差額

補助電價隨時間浮動，差額補助電價始終高於市場電價。

圖二：設定售電價格上下限之 FIP下限電價7.61、上限電價9.07，差額補助電價在上下限

區間內浮動，有效降低業者風險與暴利。



西班牙再生能源FIT政策演進

1 1994–2003｜制度奠基期

Law 40/1994引入FIT制度；Royal Decree 2818/1998明定特殊機制FIT費

率，躉購電價機制初步成形。

2 2004–2009｜擴大實施期

Royal Decree 436/2004及661/2007大幅擴充FIT/FIP制度，引入售電價格

上下限，吸引大量國內外投資。

3 2010年起｜縮減補貼期

因躉購赤字惡化，陸續頒行多項法令削減補貼，2013年廢止FIP，並建立

以假設成本計算合理獲利的新機制。



西班牙電價浮動與補貼赤字

圖三：1998–2009年西班牙電價浮動（歐分/每度）。2005年電價急升至5.37，2008年達6.44高峰，

導致FIP補貼大幅增加。

補貼赤字惡化

12億
2005年補貼金額

歐元，此後逐年攀升

84億
2012年補貼金額

歐元，七年間增長七倍

300億
2013年累積赤字

歐元，占GDP約3%，居歐盟最高



西班牙躉購電價規制演變概要

公布月份 法規簡稱 規制重點

1994年12月 Law 40/1994 / RD 2366/1994 納入再生能源條款及躉購制度；首次就6種再生能源訂定費率

1997–1998年 Law 54/1997 / RD 2818/1998 建立特殊機制，明定FIT費率、保證電廠併聯電網、實施FIP

2004–2007年 RD 436/2004 / RD 661/2007 新裝置得適用FIT或FIP；引入售電價格上下限，強化FIP穩定性

2009–2010年 RDL 6/2009 / RD 1003/2010 設立登錄平台與赤字攤還基金；取消額外補貼

2012–2013年 RDL 1/2012 / RDL 2/2013 削減特殊機制補貼；立即廢止FIP，溯及取消FIT/FIP擇一激勵

2013–2014年 RDL 9/2013 / RD 413/2014 建立新補貼機制，以假設成本計算合理獲利，形同廢止RD 661/2007



國際仲裁案件概況

仲裁背景

來自荷蘭、盧森堡、加拿大、英國、德國、法國、日本等國投資人，認

為西班牙變更躉購制度導致損失，依能源憲章條約（ECT）第26條提起

仲裁。

仲裁機構

• ICSID（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）

• SCC（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院）

• UNCITRAL專案仲裁庭

35
受理案件總數

截至2018年9月底

4
已結案件數

包括Charanne、Eiser、

Novenergia、Isolux案

代表性已結案件：Charanne案（2016年1月判斷，有利西班牙）；Eiser

案（2017年5月判斷，有利聲請人，賠償1.28億歐元）；Novenergia案（

2018年2月判斷，有利聲請人）。



Charanne案：事實與仲裁庭判斷

案件事實

荷蘭、盧森堡籍聲請人於2009年取得西班牙34座太陽光電廠部分所有權。2010年

兩項法令限制運轉時數、取消部分補貼，聲請人依ECT第26條聲請仲裁，請求賠償

投資損失。

仲裁庭多數意見

西班牙未對聲請人作出明確承諾；2010年前法規及政府文宣均不構成明確承諾。

2010年兩項法令基於客觀標準制定，旨在減少躉購赤字，不能認為不合理或出於

恣意，未違反公平與公正待遇義務。

不同意見

合理期待不應僅限於有特定承諾，投資時所存在的規制架構本身即能產生合理期

待。國家雖有規制權限，但若影響投資人合理期待，應予賠償。



Eiser案：事實與仲裁庭判斷

案件事實

英國私募股權基金Eiser於2007–2011年投資約1.26億英鎊，在西班牙興

建三座集中型太陽能電廠（總容量149.7 MW）。西班牙2013–2014年以全

新規制機制取代原有制度，導致ASTE電廠預計營收減少66%，累計虧損達

1.25億歐元。

仲裁庭判斷

ECT第10(1)條保障投資人免於規制機制遭根本性變更。西班牙以全新迥

異機制替換原有制度，實質剝奪聲請人投資的全部價值，違反公平與公

正待遇義務，應賠償聲請人1.28億歐元。

仲裁庭強調：規制機制不得對現行投資以剝奪投資價值的方式作澈底變

更，但適當的部分修正仍屬允許。



兩案仲裁庭立場比較

合理期待相關問題 Charanne案 Eiser案

投資生命週期內規制是否能予變更？ 是 是

明確承諾是否僅指穩定條款或類似明確保證？ 是 是

規制能否予投資人合理期待法律不會變更？ 不能 （未表達看法）

本案有無穩定條款或明確保證？ 無 無

誠信原則的適用 是 是

規制變更具可預測性？ 是 是

規制變更不出於恣意？ 是 是

規制變更具有必要性？ 是 是

投資人仰賴之規制主要特性是否保留？ 是（故有利西班牙） 否（故有利聲請人）



合理期待保護的兩種釋義法

兩案仲裁庭均明顯傾向第二種釋義法：地主國得就變動環境調整規制架構，但若有明確承諾（如穩定條款）而予投資人合理期待，則地主國須承擔更高保護責任。



評析：三大核心原則

一、地主國規制權能

除有穩定條款或類似明確保證外，地主國具有變更法律的權能，不受投資生命週期限制

。規制本身不足以產生法律未來不會變更的合理期待。

二、誠信原則

國家不能引誘因有合理期待而前來投資的投資人，之後又忽視該期待所賴以產生的承諾

。規制施行可能使投資人相信規制將維持一段期間，此一情況應納入考量。

三、比例原則

規制變更須符合三要件：可預測性（合理可得預測之變更）、非出於恣意且具必要性、

保留現行規制主要特性，不得澈底改變投資人仰賴作成長期投資之規制架構。



對我國的啟示

我國現況

我國自2009年推動FIT電價補貼，資金來源為再生能源發展基金。為推

動離岸風電國產化，政府提供較優厚的躉購電價費率，目前正由初始階

段邁向全面推動。

此一補貼制度未來不排除因政策、價格、財政等因素縮減甚至取消，廠

商若因此受損，即可能向政府求償。

三項政策建議

1 預先規劃爭議解決機制

政府應就紛爭的避免與解決預作綢繆，特別是執行面及價格面的

潛在爭議。

2 規制變更應符合比例原則

任何補貼縮減措施須具可預測性、有必要性、且保留規制主要特

性，避免澈底改變投資環境。

3 系統性蒐集國際仲裁案例

針對其他國際能源仲裁案件作有系統的蒐集，以避免誤觸雷區，

並作為未來仲裁攻防參考。



結語

「唯變化為永恆」——赫拉克利特（Heraclitus, c. 535–475 B.C.）

規制權能有其界限

地主國雖有變更法律的權能，但不得

以摧毀投資價值的方式澈底變更規制

，否則應負賠償責任。

國際仲裁趨勢明確

各案仲裁庭相互沿襲，形成可遵循的

法則。西班牙案件大爆量，是各國推

動再生能源政策的重要警示。

台灣應超前部署

在離岸風電全面推動之際，政府應以西班牙為鑑，在政策設計上兼顧投資人合理期

待與公共利益。

關鍵字

仲裁｜規制改變｜合理期待｜再生能源電能｜躉購電價｜能源憲章條約（ECT）



仲裁法與永續連結
選擇比努力重要，所以要努力作出相對好的選擇

40



仲裁法
GRI 2-25：申訴機制（涉
及影響的補救機制）

GRI 2-26：申訴機制的可
及性與公平性

SDG 16.3：促進法治，確保人人平
等獲取司法救濟

SDG 17.16：加強多方夥伴關係以支
持永續發展



仲裁法
GRI 2-9：治理結構的組成與專業性

GRI 2-24：道德與誠信（反映仲裁人之
獨立與公正）

SDG 16.6：建立有效、負責與透明的機構

SDG 16.7：確保決策具包容性、參與性與
代表性



仲裁法

GRI 2-29：利益相關方的參與（強調程序中的多元聲音）

GRI 3-3：重大主題的管理方法（處理方式可因情境調整）

SDG 16.10：確保公眾能取得資訊並保障基本自由

SDG 10.2：促進社會、經濟及政治包容性



仲裁法

GRI 3-3：重大主題的管理方式（將公平、衡平納入考量）

GRI 2-23：遵循人權政策承諾（公平轉型、環境正義）

SDG 10.3：確保法律與政策公平，減少不平等

SDG 12.2：促進資源有效利用

SDG 16.3：確保公平司法



仲裁法

GRI 2-25、2-26：申訴與救濟機制（包含調解、和解）

GRI 2-27：合規性（避免進一步訟爭）

SDG 16.1：大幅減少各類暴力與相關死亡率（避免衝突擴
大）

SDG 16.7：確保包容性決策

SDG 17.17：鼓勵跨部門合作與夥伴關係



仲裁法
GRI 2-28：利益相關方間的合作與國際規範
遵循

GRI 207（稅務）或 GRI 308/414（供應鏈
責任）在跨境爭議下特別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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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裁法

SDG 16.8：加強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治理

SDG 17.14：加強政策一致性以支持永續發展

SDG 17.16/17.17：多方合作與國際夥伴關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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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裁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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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裁法



作好準備
脾氣不要比本事還大，所以要持續精進自己的能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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碳議題的現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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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O 14064-1:20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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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出現

第二次出現

第三次出現

第四次出現

第五次出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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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驗證商業同業公會回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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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認證論壇
(IAF)

TAF(臺灣) UKAS(英國) RAB(美國) DAR(德國)







X`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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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業會計和報告準則 專案核算溫室氣體協議
產品生命週期會計和報告標準

溫室氣體議定書範疇2指南

緩解目標標準

企業價值鏈（範疇3）會計與報告標準

計算範疇3排放量的技術指南 (v1.0)

社區規模溫室氣體清冊全球協議 - 城市會計與報告標準 1.1 版

社區規模溫室氣體清單全球協議 - 森林和樹木補充指南

政策和行動標準

2024.07.13@台南市土木技師公會

2024.11.02@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



國家/國際認可證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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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永恆學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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